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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

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本财务顾问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对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所披露的内

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并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信内容与

格式符合规定，并保证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内容不存在实质

性差异。 

（二）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对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

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意见均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三）本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四）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交易各方及其关联公

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

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不存在利害关系，就本次《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六）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

墙制度。 

（七）本财务顾问项目主办人及其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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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义务人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

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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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核查意见、本次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 
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中泰化学、上市公司、公司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1、中泰集

团 
指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2、中泰资

本 
指 新疆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泰国际供应链、一致行动

人 1 
指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环鹏公司、一致行动人 2 指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导致的权益变动 

新疆国资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新疆财政厅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章程》 指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有差异，这些差异因四舍

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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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

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交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涉及的

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编制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准则 16 号》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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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中泰集团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5991597627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阳澄湖路 39 号 

注册资本 306,602.9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平洋 

成立时间 2012 年 07 月 06 日 

通讯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联系方式 0991-8758135 

经营范围 

对化工产业、纺织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

畜牧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新能源

技术开发和推广服务；电力设备及器材的销售、租赁；新能源行

业投资；电能服务；输变电工程；农业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及食

品的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中泰集团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经核查，并依据中泰集团出具的声明，中泰集团不存在负有到期未清偿且处

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也不曾涉嫌有

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三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也不存在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本财务顾问认为，中泰集团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资格。 

（二）对中泰集团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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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泰集团的股权结构 

经核查中泰集团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

团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疆国资委 288,397.00 94.06 

2 新疆财政厅 18,205.96 5.94 

合计 306,602.96 100.00 

2、中泰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经核查中泰集团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新疆国资委是中泰集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中泰集团 94.06%的股权。新疆国资委的具体信息

如下： 

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幸福路 13 号 

成立日期 2004 年 10 月 15 日 

组织机构代码 76682638-3 

经营范围 

履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出资人的职责。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

领导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帮助下，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

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加

快结构调整步伐、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新疆国资委是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

直属特设机构，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授权，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管

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

区属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保证出资人各项权利的充分行使和所有者各项

权利的充分实现，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依法对全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

进行指导和监督。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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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泰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核查 

1、中泰集团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经核查中泰集团出具的说明，中泰集团为控股型公司，近三年主要从事股权

投资业务，投资领域主要为氯碱化工、纺织、农业等产业，最近三年经营状况良

好。 

2、中泰集团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经核查中泰集团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最近三年财务

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4,900,597.08 12,558,283.18 10,834,323.03 

负债总计 10,653,343.29 8,727,135.46 8,484,060.82 

所有者权益总计 4,247,253.79 3,831,147.72 2,350,262.21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24,728,924.41 21,215,265.30 11,050,340.97 

营业利润 371,645.05 495,080.53 -14,120.41 

净利润 303,215.00 416,316.35 133.62 

注：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中泰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参股公司情况 

经核查中泰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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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除中泰化学外，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新疆新铁中泰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29,258.84 51.00 铁路运输 

2 
新疆中泰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

司 
100,000.00 100.00 纺织服装产业投资 

3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27,160.00 100.00 

化工产品的研究、生

产、销售（危险化学品

除外），煤化工产品的

研发，机械产品的研

究、生产、销售等 

4 
新疆中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58,399.80 100.00 

农产品贸易、农业投

资 

5 新疆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745.74 100.00 农产品贸易 

6 新疆中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100.00 化工贸易业务 

7 
新疆中泰智汇现代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34.00 劳务外包、劳务派遣 

8 
新疆中泰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 100.00 

工程设计、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 

9 新疆中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 石化产业投资、贸易 

10 新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煤炭采购和销售 

11 新疆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100.00 

资产管理、债权的收

购和处置、债权清收

服务 

12 
库尔勒金城洁净排水有限责任

公司 
10,781.92 69.10 

市政设施管理、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13 
新疆中泰高级技工学校有限公

司 
19,600.00 100.00 

全日制技工教育、职

业技能培训、职业教

育师资培养 

14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 60.00 大宗商品贸易业务 

15 
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

司 
10,000.00 100.00 传统贸易业务 

16 新疆棉花棉纱超市有限公司 6,000.00 70.00 棉花棉纱交易平台 

（四）对中泰集团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核查 

根据中泰集团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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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之情形。 

（五）对中泰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王平洋 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边德运 
董事、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齐国庆 董事、党委副书记 中国 中国 否 

4 

帕尔哈

提·买买提

依明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5 余小南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6 李良甫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7 白雪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8 李津鹏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9 马新莲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0 潘银生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1 许长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2 郑律明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3 朱文斌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14 赵永禄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注：以上信息以截至披露之日内事实任命为准。 

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集团主要

负责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因个人原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对中泰集团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中泰集团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除中泰化学外，中泰

集团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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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中泰集团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中泰集团工商资料，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为新疆国资委，未发生变化。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资本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中泰资本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资本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新疆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MA77U3GQ2N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阳澄湖路 39 号 9 层 

注册资本 4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龚春华 

成立时间 2018 年 01 月 25 日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阳澄湖路 39 号 9 层 

联系方式 0991-3928939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研发和应用；投资顾问；投资与资产管理；债权的收购

和处置；债权清收服务；债务重整；投资信息咨询；企业资产的

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财务顾问；房地产投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中泰资本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经核查，并依据中泰资本的声明，中泰资本不存在负有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

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也不曾涉嫌有重大

违法行为；最近三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也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本财务顾问认为，中泰资本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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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泰资本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的核查 

1、中泰资本的股权结构 

经核查中泰资本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资

本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泰集团 40,000.00 100.00 

合计 40,000.00 100.00 

2、中泰资本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经核查中泰资本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资本的控股股东为

中泰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新疆国资委，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核查意见“第二节 对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情况的核查”之“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基本情况

的核查”。 

（三）对中泰资本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核查 

1、中泰资本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经核查中泰资本出具的说明，中泰资本主营业务为资产管理、债权的收购和

处置、债权清收服务等。 

2、中泰资本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经核查中泰资本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资本最近三年财务

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717,861.88 1,518,315.81 545,566.38 

负债总计 1,587,107.10 1,399,954.60 308,797.58 

所有者权益总计 130,754.78 118,361.21 236,768.81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22,161.22 12,762.80 26,778.39 

营业利润 21,128.58 -13,528.53 23,7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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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7,144.16 -10,628.15 22,959.95 

注：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中泰资本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经核查中泰资本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

资本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欣浦云链数字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

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 

2 
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100,000.00 51.00 

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

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

赁等 

3 
上海欣浦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20,000.00 51.00 

应收账款相关的应收账款融

资、销售分账户管理、应收账

款催收、坏账担保，开展与商

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 

4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40.00 

国际供应链管理、道路集装箱

运输、道路普通货运、国际货

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仓储

服务等 

5 
新疆中泰联合拍卖有

限公司 
200.00 100.00 

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

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文物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九条规定的公物以外的拍

卖业务 

（四）对中泰资本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核查 

根据中泰资本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资本

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之情形。 

（五）对中泰资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资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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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春华 
董事长、代总经

理 
中国 中国 否 

2 林鹏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3 柴涛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张清华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廖塬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6 彭江玲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7 王桃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8 付彩红 财务负责人 中国 中国 否 

注：以上信息以截至披露之日内事实任命为准。 

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资本主要

负责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因个人原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对中泰资本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中泰资本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资本不存在拥有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对中泰资本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中泰资本工商资料，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资本最近两年控股股东为中

泰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新疆国资委，未发生变化。 

三、对一致行动人中泰国际供应链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中泰国际供应链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中泰国际供应链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MA77BG6Y6J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荣盛五街 336 号翼展

天地大厦 A701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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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莉 

成立时间 2017 年 03 月 15 日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荣盛五街 336 号翼展

天地大厦 A701 办公室 

联系方式 15999151029 

经营范围 

国际供应链管理；道路集装箱运输；道路普通货运；国际货运代

理；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货物包装；集装箱货物的拆拼箱

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商业；代理报关、报检业务；装卸

服务；销售：食品、酒、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有毒除外）、塑

料制品、橡胶制品、陶瓷制品、钢材、建筑材料、棉花、棉籽、

棉油、皮棉、短绒、棉纱、焦炭、废旧金属、酒店用品、日用百

货、针织品、肉类生鲜、化妆品、保健品、保健器材、糖、汽车、

二手车、农畜产品、化肥、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电线电缆、电

子产品、仪器仪表、石油制品、玻璃制品、兰炭、汽车配件、润

滑油、纸张、沥青、清洁油、重油、燃料油、煤炭、矿产品、木

浆、溶解浆、电解铝、铝锭、铝棒、金属硅、冶金焦、食用油、

粮食、水果、饲料原料、服装、鞋帽；电子商务；汽车销售；金

属材料及产品；纺织品；木材、汽车；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中泰国际供应链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二）对中泰国际供应链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的核查 

1、中泰国际供应链的股权结构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中泰

国际供应链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泰资本 1,200.00 40.00 

2 
霍尔果斯聚鑫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0 20.00 

3 
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限合

伙企业 
300.00 10.00 

4 
阜康市众致合商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00.00 10.00 

5 阜康市阳光商业管理中心（有 3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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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6 
托克逊县新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00.00 10.00 

合计 3,000.00 100.00 

2、中泰国际供应链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国际供应链

的控股股东为中泰资本，实际控制人为新疆国资委，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核查意见

“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情况的核查”之“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

集团基本情况的核查”。 

（三）对中泰国际供应链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核查 

1、中泰国际供应链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出具的说明，中泰国际供应链主要从事国际供应链管

理、道路集装箱运输、道路普通货运、国内、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等业务。 

2、中泰国际供应链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一致行动人中泰国际供应链最近

三年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4,997.58 19,426.05 21,116.86 

负债总计 16,270.36 17,874.67 23,134.25 

所有者权益总计 -1,272.78 1,551.38 -2,017.38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604.88 568.75 2,540.22 

营业利润 863.57 -3,294.29 -68.62 

净利润 850.76 -2,420.64 -73.53 

注：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中泰国际供应链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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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际供应链不存在控股其他公司的情形。 

（四）对中泰国际供应链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核查 

根据中泰国际供应链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

泰国际供应链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之情形。 

（五）对中泰国际供应链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国际供应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吴莉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2 张奇海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3 杨洋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4 郭燕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5 毛英丽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注：以上信息以截至披露之日内事实任命为准。 

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国际供应

链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因个人原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对中泰国际供应链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的核查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中泰国际供应

链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对中泰国际供应链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情况

的核查 

经核查中泰国际供应链工商资料，中泰国际供应链原控股股东为中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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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4 日，中泰国际供应链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中泰集团所持中泰

国际供应链 40%股权以 1,200 万元转让与中泰资本，2021 年 12 月 27 日，中泰

集团及中泰资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21 年 12 月 29 日，中泰国际供应链完成

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修订，2021 年 12 月 31 日，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上述变更完成备案，中泰资本成为中泰国际供应链控股股东。上述股

权转让发生在中泰集团内部，未导致实际控制权变更。 

中泰国际供应链最近两年实际控制人为新疆国资委，未发生变化。 

四、对一致行动人环鹏公司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对环鹏公司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环鹏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2287355991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后峡 

注册资本 27,1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谭顺龙 

成立时间 1994 年 10 月 29 日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后峡 

联系方式 1598179118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餐饮服务；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

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劳

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

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谷物销

售；针纺织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停车场服务；城市绿化

管理；树木种植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农

业园艺服务；园艺产品销售；养老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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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

建筑用石加工；保温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

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日

用家电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卫生陶

瓷制品销售；棉、麻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礼品

花卉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玩具、动漫及游

艺用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

装）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未经加工的

坚果、干果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批发；

新鲜蔬菜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

饲料原料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环鹏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不存在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二）对环鹏公司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的核查 

1、环鹏公司的股权结构 

经核查环鹏公司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环鹏公司的

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泰集团 27,160.00 100.00 

合计 27,160.00 100.00 

2、环鹏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经核查环鹏公司工商资料，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环鹏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中泰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新疆国资委，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核查意见“第二节 对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情况的核查”之“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基本情况

的核查”。 

（三）对环鹏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核查 

1、环鹏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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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环鹏公司出具的说明，环鹏公司主要从事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

售（危险化学品除外），煤化工产品的研发，机械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等。 

2、环鹏公司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经核查环鹏公司最近三年审计报告，一致行动人环鹏公司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527,918.68 529,594.52 163,025.34 

负债总计 318,341.44 308,739.91 70,272.85 

所有者权益总计 209,577.25 220,854.62 92,752.49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140,337.43 88,343.75 13,498.13 

营业利润 208.70 -4,808.04 -2,952.86 

净利润 1,967.11 -4,511.57 592.14 

注：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环鹏公司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经核查环鹏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一致行动人环鹏公司

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投资比例

（%） 
主营业务 

1 新疆中泰建材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建筑材料的生产与

销售 

2 新疆中泰气体制造有限公司 1,500.00 100.00 
五金产品、化工产品

及日用品销售 

3 新疆中泰环鹏文旅开发有限公司 141.72 100.00 
旅游景点、景区及配

套设施的建设运营 

4 乌鲁木齐环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68.00 100.00 住宅区物业管理 

5 新疆中泰环鹏园林有限公司 10.00 100.00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环境卫生管理等 

6 新疆升晟股份有限公司 5,600.00 99.21 

输变电及控制设备

的设计、制造、安装、

试验、销售等 

7 新疆中泰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物业管理、清洁服

务、机电设备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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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库尔勒南天城建（集团）建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800.00 69.1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

屋出租等 

9 新疆吉泰实业有限公司 101,000.00 52.04 
旅游管理服务、住宿

餐饮等 

（四）对环鹏公司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的核查 

根据环鹏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环鹏公司

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之情形。 

（五）对环鹏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环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谭顺龙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2 单勇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3 刘红梅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4 杨铁钢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5 李永强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6 关海川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7 聂婷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8 王桃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9 康志浩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0 刘先茹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11 俞金山 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无 

注：以上信息以截至披露之日内事实任命为准。 

根据上述人员出具的声明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环鹏公司主要

负责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因个人原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对环鹏公司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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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环鹏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环鹏公司不存在拥有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对环鹏公司关于最近两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环鹏公司工商资料，环鹏公司最近两年控股股东为中泰集团，实际控

制人为新疆国资委，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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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决策程序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对上市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信

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进一步巩固上市公司控股地位。通过

优化上市公司管理及资源配置，全面推进上市公司的战略性发展，提升上市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未发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目的存在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行业政策的情形。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明确、理由充分，未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

置其已经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计划的核查 

2022 年 12 月 10 日，中泰化学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自 2022 年 12 月 8 日起六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增持中泰化学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不

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22 年 12 月 8 日、12 月 9 日增持金额）。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除上述增持计划外，截

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如果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相关权益变动

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决策程序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程序如下： 

2022年12月，中泰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方式自二级市场增持中泰化学股票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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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9日，中泰化学收到《关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一

致行动人增持中泰化学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告知函》并对该事项进行披露。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文件，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充分披露了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并就本次权益变动履

行了必要的内部决议，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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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 2,600,819,517 股，中泰集团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份 501,302,124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9.27%，并分别

通过中泰国际供应链、环鹏公司控制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份 17,667,845 股、

75,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68%、2.88%，中泰集团合计控制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份 593,969,969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2.84%。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中泰集团、中泰资本、中泰国际供应链、环鹏公司控制

的中泰化学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 增持后 

股份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泰集团 501,302,124 19.27% 616,962,045 23.72% 

中泰资本 - - 14,379,298 0.55% 

中泰国际供应

链 
17,667,845 0.68% 17,667,845 0.68% 

环鹏公司 75,000,000 2.88% 75,000,000 2.88% 

合计 593,969,969 22.84% 724,009,188 27.84%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至616,962,045股，占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将增加至23.72%，中泰资本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至

14,379,298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将增加至0.55%，中泰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至724,009,188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变为27.84%。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集团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国资委仍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泰化学于2022年12月16日收到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关于增持过程中误操作

导致短线交易说明的函》，2022年12月9日中泰集团在增持过程中，因误操作减

持公司股票138,000股，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交易构成短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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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上述违规行为系操作失误造成，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中泰集团已就相关失误公开致歉，并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将其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上缴中泰化学，金额为86,940元（计

算方法：（卖出价-最低买入价）*短线卖出股数=（7.47元/股-6.84元/股）*138,000

股=86,940元），中泰化学已收到该笔款项。详细内容见中泰化学2022年12月17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过程中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140）。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中泰集团、中泰资本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中泰化学股票。本财务顾问认为，上述权益变动方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以下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形： 

中泰集团持有的中泰化学股份中 85,857,984 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

外，中泰集团所持中泰化学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中泰资本所持中泰化学股票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环鹏公司持有的中泰化学股份中 7,470,120 股处于被冻结状态。除此之外，

环鹏公司所持中泰化学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中泰国际供应链持有的中泰化学股份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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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增持的资金来源作出如下承诺： 

“中泰集团及中泰资本拟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增

持中泰化学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22 年 12 月 8 日、12 月 9 日增持金额）。中泰集团及中泰资本承诺上述资金为

自有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

人本次增持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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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后续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对上市公司的后续计划如下： 

一、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进行改变或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制订和实

施对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依据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和

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原则，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针对上市公

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

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筹划相

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三、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计划（公司董事、监事正常换届，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动离职导致的人员更换除外）。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届时需要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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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作出修改的计

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或因监管法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

进行修改的计划。若根据上市公司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

调整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或因监管法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调

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据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和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原则，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但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不排除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作出适当合理及必要调整的可能。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

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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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影响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后，中泰集团仍为中泰化学控股股东，新疆国资委仍

为中泰化学的实际控制人。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系，做到了业务独立、资产

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人员独立。同时，上市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制定了《公司章程》及系列议事规则，并建立了相

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上述制度的制定与实行，保障了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业务、人员、资产、财务及机构方面的独立性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

立法人地位，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 

为保证中泰化学本次权益变动后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了《关于保

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不会损害中泰化学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和业务上与中泰化学保持分开原则，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保持并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由此给中泰化学及其他股东造成的一切

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做

出相关承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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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因本次权益变动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鉴于中泰集团为中泰化学的控股股东，为保证中泰化学及其中小股东

利益，本公司承诺自身及下属控股企业避免与中泰化学同业竞争。 

2、本公司及下属（除中泰化学以外的）控股企业承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

从事与中泰化学氯碱产品、粘胶纤维、粘胶纱生产销售等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

生产经营活动，本公司也不会通过投资控制其他公司从事和中泰化学前述主营业

务相同的竞争性业务；若日后中泰化学主营业务发生变化，则本公司也将相应变

化，避免从事与中泰化学变化后的主营业务相同的竞争性业务。 

3、本公司承诺在中泰化学存续期间，如本公司及下属（除中泰化学以外的）

控股企业从事了与中泰化学经营范围内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违反上

述本条第 1 和第 2 项承诺事项的，导致中泰化学发生利益受损，本公司将承担相

应的责任，并无条件将所得利益补偿给中泰化学。 

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新疆美克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与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新疆金晖兆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

疆中泰金晖科技有限公司在建的 30 万吨/年 BDO 项目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针对

本事项，本公司计划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目前正在方案论证

中，待方案成熟并履行决策程序后尽快实施，争取于 2026 年前完成。在该潜在

同业竞争实质发生之日至解除日的过渡期间内，若本公司获得有关与上市公司具

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投资、开发及经营机会，本公司承诺上市公司优先享有上述投

资、开发及经营机会；若上市公司因自身发展经营需要放弃上述投资、开发及经

营机会，则本公司可以先行进行投资、开发及经营。若上述潜在同业竞争到期无

法解决或因上述潜在同业竞争导致中泰化学发生利益受损，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

责任，并无条件将所得利益补偿给中泰化学。”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因本次权益变动产生新的同

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避免同业竞争及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措施作出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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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存在将新增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

竞争。 

四、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的核查 

为了减少和规范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保护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中小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前 24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存在与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的交易情

况。 

2、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中泰

化学及其控股的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中泰化学及其

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

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保护中泰化学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3、本公司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规则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

的利益，不通过关联交易、资产重组、对外投资等任何方式损害中泰化学及其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除中泰化学及其控股的子公司外的

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通过关联交易等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源、资金或从事

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



35 

 

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产生新增重大关联交易情形。为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上述承诺

的履行将有利于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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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查 

一、对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已在上市

公司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中披露。除已披露交易及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前 24 个月内，未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其他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

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前述交易已按

累计金额计算）。 

二、对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

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的交易情况。 

三、对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

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

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对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合同、默契或

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披露的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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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自查报告，

本次增持交易事实发生并公告之日前 6 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及操作失误导致

的减持行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中泰化学股票的情况。 

中泰化学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关于增持过程中误

操作导致短线交易说明的函》，2022 年 12 月 9 日中泰集团在增持过程中，因误

操作减持公司股票 138,000 股，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交易构成

短线交易。上述违规行为系操作失误造成，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

情况，中泰集团已就相关失误公开致歉，并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其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上缴中泰化学，金额为 86,940

元（计算方法：（卖出价-最低买入价）*短线卖出股数=（7.47 元/股-6.84 元/股）

*138,000 股=86,940 元），中泰化学已收到该笔款项。详细内容见中泰化学 2022

年 1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过程中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140）。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以下简称“自查人员”）提供的自查报告，本次增

持交易事实发生并公告之日前 6 个月内，自查人员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关系 证券类别 
累计买入

（股） 

累计卖出

（股） 

结余股数

（股） 

1 谭顺龙 环鹏公司董事长 无限售流通股 10,0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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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金山 环鹏公司财务总监 无限售流通股 1,000 - 3,000 

3 李伟宏 
环鹏公司财务总监俞

金山配偶 
无限售流通股 1,600 - 3,000 

4 俞淑琴 
环鹏公司财务总监俞

金山兄弟姐妹 
无限售流通股 300 - 900 

5 俞承希 
环鹏公司财务总监俞

金山子女 
无限售流通股 100 100 600 

6 解春艳 
环鹏公司董事杨铁钢

配偶 
无限售流通股 5,900 3,500 3,100 

7 杨美兰 
环鹏公司董事杨铁钢

兄弟姐妹 
无限售流通股 10,000 - 23,500 

8 张巨英 
环鹏公司监事关海川

配偶 
无限售流通股 900 - 3,000 

9 安聃 
环鹏公司监事康志浩

配偶 
无限售流通股 11,200 5,200 6,000 

10 张黎明 
环鹏公司监事刘先茹

配偶 
无限售流通股 36,600 - 36,600 

11 刘涛 
环鹏公司监事刘先茹

兄弟姐妹 
无限售流通股 4,500 3,000 3,000 

12 吴莉 
中泰国际供应链董事

长 
无限售流通股 267,900 - 267,900 

13 娄婷 
中泰国际供应链董事

长吴莉子女 
无限售流通股 68,300 - 148,300 

14 张奇海 
中泰国际供应链董

事、总经理 
无限售流通股 310,800 250,800 60,000 

15 杜鹃 

中泰国际供应链董

事、总经理张奇海配

偶 

无限售流通股 14,000 14,000 - 

16 郭燕 中泰国际供应链董事 无限售流通股 22,800 18,700 41,600 

17 毛英丽 中泰国际供应链监事 无限售流通股 6,600 - 6,600 

18 汤素珍 
中泰集团董事长王平

洋配偶 
无限售流通股 12,000 12,000 - 

19 齐轩浩 
中泰集团董事齐国庆

之女 
无限售流通股 8,600 - 8,600 

20 赵永禄 中泰集团监事 无限售流通股 10,000 - 30,000 

21 蒋林 
中泰资本董事林鹏配

偶 
无限售流通股 15,100 - 15,100 

22 蒋欣瑞 
中泰资本董事彭江玲

之子 
无限售流通股 14,200 - 14,20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上述人员已签订《关于自查期间买卖股票的承诺函》，

承诺“本人从未通过任何非公开渠道探听以及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中泰化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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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买卖和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未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中泰化学的任何内幕信

息。自查期间内买卖中泰化学股票系基于对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

为。本人承诺，如上述情况存在虚假或者重大遗漏，本人将承担相关的全部法律

责任”。 

除上述交易外，其他自查人员在本次增持交易事实发生并公告之日前 6 个月

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中泰化学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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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亦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三、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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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信息披露义

务人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

按照《收购管理办法》《15 号准则》《16 号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经本财务顾问核查与验证，该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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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冲  何浚雄 

 

财务顾问协办人：  

 赵可辰 

 

法定代表人：  

 崔洪军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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